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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為夫妻，甲長年居於鄉間；有一農舍，四周的花園以低矮的灌木包圍

乙則為讓其雙胞胎兒子A、B有更好的教育環境而和兒子們一同住在大城

市中。近日，甲農舍附近之住宅皆遭宵小入侵，甲甚是擔憂，於是在農舍

中安裝自動射擊系統，並將射擊方向設定為頭部或胸部，只要有人企圖打

開農舍大門，系統就會自動開槍。他同時在農舍前設立一大型看板，警告

他人誤觸保全系統會有致命危險。他其實並不想傷害任何人，只希望嚇阻

可能入侵的宵小；如果有人不顧警告而嘗試入侵，也不排斥可能因此造成

他人死亡，他認為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。某日，遊客C和太太D在森林裡

散步，走到甲的農舍附近，原本就有心臟病的D突然倒下，呼吸開始變得

微弱。C別無他法，穿過花園跑向甲的農舍，想要借用電話叫救護車。C

按門鈴無人回應，卻透過窗戶發現有電話，沒看到警告看板就伸手按壓門

把，希望進去使用電話。C按壓門把當場引發自動射擊，C被擊中身亡。D

也因為無人照料而在兩個小時後死亡。如果C沒有被擊中，成功叫到救護

車將D送醫，D的死亡的時間會延後。 

過一陣子後，甲搬至大城市與妻兒同住，但甲時常晚歸，令乙十分不滿。

某夜，已熄燈準備休息的乙聽到樓下開門的聲音，以為是甲回家，於是拿

起球棒躲在門後，在甲進房時狠狠修理了甲一頓。聽到一陣求饒聲後打開

燈一看，發現是小偷丙，而丙也因遭受乙的攻擊，並無偷竊到任何東西。

後甲、乙為了使A、B兩人贏在起跑點上，於是讓兩人進入學費十分昂貴

的私立學校就讀，然而兩人雖為雙胞胎，性格確十分迥異，A是乖巧的模

範生，B卻是無惡不作的小壞蛋，這使乙十分煩心。一日乙因工作表現不

佳而遭上司開除，居住在大城市裡的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，又看到B

如此不受教，於是決定從橋上將B推落河中任其溺死，以減輕龐大的生活

壓力。當晚，乙打算實現她的計畫，卻因A、B長得太像，誤把A當成B推

下橋，A又出乎乙意料地撞上橋墩當場死亡。 

請以我國刑法規定及學說、實務見解，分析甲、乙之刑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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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分析 

總分：100分 時間：90分鐘 自擬、文章改編 司律取向 
  

本題改編自筆者於大學部上課時所練習之題目，後半段則主要在在考許

恒達老師文章中討論有關「誤想防衛」之問題。在討論前半段有關「甲在農

舍安裝自動射擊系統對C」可能成立之罪名時，須注意到甲是否製造一法不

容許之風險、甲能否主張正當防衛，裡面尤其重要者為對侵害不法性、防衛

意思之解釋，尤其是皆須融合對題目給與之事實解讀，而非一昧單純操作理

論。而「甲在農舍安裝自動射擊系統對D」則需檢討甲所創造之風險是否最

終實現於D之死亡結果中，其判斷標準須回到客觀歸責理論中「保護目的關

聯性判斷」。 
後半段「乙拿球棒打丙」及「乙將A推下橋」則分別要討論「偶然防

衛」之法律效果以及「因果歷程錯誤」等問題。雖然皆是常出現的考點，惟

在作答上要於時間內完整交代問題並討論，仍有一定挑戰性。 
  

審題架構 

甲在農舍安裝自動射擊系統對C可能成立刑法（下同）第271條第1項之殺

人既遂罪 
客觀構成要件：客觀歸責 

甲是否製造法不容許之風險（△） 
該風險是否實現於具體結果中→被害人自我負責（△） 

主觀構成要件 
違法性：正當防衛 

防衛情狀 
 侵害 
 侵害「不法性」（△） 
 侵害「現在性」 
防衛意思（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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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

甲設置裝置致C無法救助D可能成立第271條第1項殺人既遂罪 
客觀構成要件 

作為或不作為 
假設因果關係 
該風險是否實現於具體結果中→保護目的關聯性（△） 

甲設置裝置致C無法救助D可能成立第271條第2項之殺人未遂罪 
主觀構成要件→得否預見（△） 

乙拿球棒打丙之行為可能成立第277條第1項傷害既遂罪 
客觀構成要件 
主觀構成要件→客體錯誤（△） 
違法性：正當防衛 

防衛情狀 
防衛手段 
防衛意思（△）→具備防衛情狀且符合防衛手段，卻欠缺防衛意思，

則法律效果為何 
乙把A推下橋可能成立第271條第1項殺人既遂罪 

客觀構成要件：客觀歸責 
該風險是否實現於具體結果中→因果歷程發展是否具備常態關聯性（△） 

主觀構成要件 
客體錯誤（△）（△） 
因果歷程是否屬於重大偏離（△） 

  
展身手 

    
甲乙之抗辯均無理由以下分述： 

甲在農舍安裝自動射擊系統對C可能成立刑法（下同）第271條第1項之殺

人既遂罪。 

客觀上，甲設置裝置為一殺人行為，且並造成C之死亡結果，若無甲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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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自動射擊系統，C不會因此被射擊而死亡，係以甲之行為為該死亡結

果發生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原因，具備條件因果關係。 

而甲設置裝置之行為是否係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，應考量甲安裝自

動射擊系統可能帶來的潛在效益與對整體社會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，

即考量保全利益與犧牲利益、危險實現可能性。      

首先，安裝射擊系統可有效防止他人企圖闖進農舍偷取財物，保護

甲之居住安寧與財產權；反之，該裝置可能對他人造成生命身體法

益之嚴重侵害，蓋其鎖定之攻擊位置為「頭部、胸部」，皆是足以

致人於死之部位，雖甲在農舍前面設立一面大型看板，警告他人誤

觸保全系統可能會有致命危險，惟此雖設有此警告，仍難防會有人

看不懂、沒注意到之告示者意外接近該農舍而被射殺，且可能被射

殺者為不特定多數人，其數量遠大於享受利益之甲一人。 

權衡後，本文認為甲裝置射擊系統帶來的潛在風險大於其所帶來的

利益，應為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。 
    
    

 此處，許多讀者可能會認為在審查本罪中客觀構成要件裡的

「客觀歸責」時可簡短用「甲製造了法所不容許之風險」帶

過。然而，事實上甲安裝此一自動射擊系統是為了防止宵小

入侵，偷取甲之財物，且甲另有設一大型面板警告路人，甲

設置此一裝置並非只單純帶給社會風險，而另有用途。此時

在作答時即可多著墨於「甲裝置射擊系統」帶來的潛在風險

以及該射擊系統所帶來的利益，而進行權衡。至於權衡的過

程，可利用之輔助標準可能有題目中提及的「甲是為了防止

宵小入侵」「甲將射擊方向設定為頭部或胸部」「農舍前設

立一大型看板，警告他人誤觸保全系統會有致命危險」等

等，於作答時也可以假設一些題目未給予的場景或情況，會

使論理的過程更加有說服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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另有疑問者是，該風險實現之結果係C伸手按壓門把而觸動開關，此

時，甲所創造之風險是否仍實現於最終結果中，須討論是否有「被害

人自我負責」之問題。此處，C並未看到警告看板便伸手按壓門把，其

並不知道甲設有殺人裝置，故對所「自陷的風險並無正確的認識」，

故此處不得主張被害人自我負責。      

主觀上，甲將射擊方向設定為頭部或胸部，皆屬於人體中較脆弱且容

易致命的部位，具有殺人的未必故意。惟甲主觀上想象的是闖入家中

的宵小，此處是否會影響本罪故意的認定，本文以為，故意僅需對於

會殺死他人之事實有所預見，不需對具體的人具有身分、資格上精準

的掌握，故甲仍具備殺人故意，主觀構成要件該當。 

本件另可討論者，在於甲得否主張第23條正當防衛。本案中，C穿過花

園跑向甲的農舍，是侵害甲之「財產法益與居住安寧」，又自動射擊

系統是等到真的有人入侵時才會射擊，故應以產生防衛效果時點為

準，C此時是正在實施侵害，符合正當防衛現在性要件1。較有疑問者

是，C之侵害是否具不法性。具體來說，C闖入甲之家中是為救助D，

該侵入住居之行為是否得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「侵入之不法性」，容

有疑問。 

本案，D突然倒下，呼吸開始變得微弱，D之生命、身體法益具有危

難，且若C不立刻採取有效之救助手段，D有極高機率會死亡，故該

情形為一緊急危難的狀態。而C為救D而試圖進入甲宅找電話求救，

是一有效之避難手段。且C所在之地方旁邊皆無其他公用之聯絡設備

 
1 就現在性的部分，不能只討論因為乙正進入花園所以有現在不法侵害，還應該要

討論「預先安裝保全系統是對現在還是未來的侵害加以防衛」。通說及實務認

為，預設防衛裝置係於侵害現實化之際始發生效用，亦即形成現時不法侵害時防

衛行為始發生，故係對現在之侵害而非未來之侵害加以防衛，自可主張正當防

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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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警局等，故C自行進入唯一的民宅打電話，應為同等有效手段中最

小之侵害。      

又C所面臨之危難非甲所造成，為一攻擊性緊急避難，須所犧牲之法

益重大優越於所保全之利益，始得主張緊急避難。C所犧牲之法益為

甲之居住權，而所欲保全之法益係D之生命、身體等法益，兩相比較

下，所保全之法益重大優越於所犧牲之利益，避難手段具備衡平

性，且C主觀上亦具備避難意思，是以，C之行為因成立第24條緊急

避難而阻卻違法。綜上，因C之侵害行為得因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，

故侵害不具有不法性。甲不得據此主張正當防衛。 

綜上，因C之侵入行為不具不法性，甲不得主張正當防衛。 
    
    

 筆者認為，要把一份刑法考題寫好，很重要的一點便是要按

照審查架構流程去做回答。舉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為例，首

先需要檢討的是是否具有「防衛情狀」，此時，便須按照順

序分別討論「侵害」「侵害不法性」「侵害現在性」，切勿

「自己以為」題目的重點可能是在考「防衛手段」而將「防

衛情狀」快速跳過，因為許多爭點都是藏在細節裡的，若有

讀者認為本題討論正當防衛的重點應該是在射擊頭部、胸部

是否有「防衛過當」的情況而將前面「防衛情狀」草草帶

過，很容易造成前面的爭點直接空白，或是其實甲根本未面

臨一適格的防衛情狀，而作答上卻繼續討論手段必要性的窘

境。是以，最重要的還是要從基本功開始，一步一步接續討

論，才不會作答方向一下就跑偏。又上面提到防衛情狀的審

查順序，雖應先審查「不法性」，若「不法性」未該當則不

用再接續檢討，惟此種保全系統的現在性認定也有討論的價

值和意義，並非完全無爭議，是以在回答上本文先討論到防

衛情狀中的現在性，以防改題老師認為作題者忽略此一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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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而有分數上的不利益，後才接續討論防衛情狀的不法

性，此為完整探討到爭點之做法。 
    
另就主觀防衛意思部分，其是指行為人對於所有屬於正當防衛阻卻違

法事由的事實都有預見。而甲安裝時，認識到該裝置可能對「違法」

入侵的人發動攻擊，同時也認識可能是對「合法」進入之人發動攻

擊。據此，甲設定的是「只要有人企圖打開上鎖的門，系統就會自動

開槍」，並沒有真的限定只對宵小開槍，因此依照社會通念，甲對於

觸摸門把之人可能是「合法」之人仍有認識，難謂甲對所有人都有主

觀阻卻違法意思，故本案不會成立容許構成要件錯誤，也不會成立防

衛過當等2。 
    
    

 此處防衛意思的判斷，是筆者認為本題中最困難的地方，若

認為甲於本案中有防衛意思，則會形成「客觀上無防衛情

狀、主觀上具備防衛意思」，而需接續討論「誤想防衛」之

相關問題，接續的作答也會從此不同。本案中，甲安裝自動

射擊系統，雖是為了嚇阻入侵的宵小，但不可過快即認定甲

有阻卻違法意思，因甲實際上是設定「不論身份、資格，只

要有人企圖打開門，保全系統即會攻擊」，是以，甲對於觸

摸門把之人可能會是「合法」之人仍有所認識（如送信的郵

差、做了好吃東西想要分享的鄰居……）並非真的限定只對

宵小開槍，故難謂甲對所有人都有主觀阻卻違法意思。 
    
於罪責部分，本件，甲以為自己之行為係法律所賦予之權利，此處須

 
2 另因本件C之侵害得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，故甲負有忍受C行為之義務，故

此並非適格之「危難」，甲亦不得主張刑法第24條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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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和乙是某詐騙集團的小弟，平時聽著上司的指令辦事，接到具體的工作

之後再去辦事。某日，甲接到上頭的任務，為了任務順利，在網路上結識

丙，謊稱自己為銀行行員，經查詢得知丙之銀行A帳戶金流有異，應交付

提款卡、密碼，以便排除此問題。丙未察覺異狀，出於方便銀行辦理業務

之心態，交付A帳戶。隨後，甲以「投資方案」架設網站，對外聲稱只要

將10萬元存款匯入A帳戶後，一年後即可獲得額外的10萬元作為利息，

實為騙局一場。丁見錢眼開，雖然對於高額的利息與來路不明的帳戶半信

半疑，卻仍在三天三夜的考慮過後匯款。匯款完成後，乙便收到上級指

示，前去ATM提出10萬鉅款。 

在甲、乙工作場所附近的捷運站，時常有販賣愛心筆的攤販戊，會將所得

扣除租金跟人事成本後全數捐出。戊在知悉甲、乙為同事，且最近發了一

筆薪水後（但不知悉兩人為詐騙集團效力），向當日行經此地的乙稱「甲

已經花了500元買愛心筆了」。乙一方面認為要做一些功德來平衡平常做

的不法勾當，另一方面也不想向甲服輸，故花了1,000元買愛心筆。殊不

知，甲先前經過後只是看看而已，並沒有真的購買。 

幾個月後，甲認為詐騙集團風險過大、分潤甚小，決定另起爐灶，尋求更

佳的獲利方式。甲的做法是，先持開鎖工具將路邊的汽車開鎖，用自備鑰

匙將其開走後，再聯絡車輛主人，向其索取車輛的「贖金」。甲不僅覺得

處理贓車相當麻煩，亦認為車主沒有不接受提案的道理，故完全以獲取贖

金為目的。甲於路上閒晃後，鎖定B車為目標。將B車開鎖並開走後，甲

透過車內資訊聯繫上車主己，向其提出「不匯款3萬元就不會歸還車輛」

的要求。己聽聞後十分畏懼，在前往銀行匯款時，經銀行人員察覺有異並

聯絡警方。後續，在己沒有匯款下，警方循線查獲甲與B車。 

請以我國刑法規定1及學說、實務見解，分析甲、乙、戊之刑事責任。 
 

 
1 在刑法規定以外，本題尚涉及近期修法的洗錢防制法的問題。在實務上相當重

【詐欺罪的審查構造、犯罪參與及擄車勒贖的實務案型】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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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分析 

總分：100分 時間：90分鐘 文章、實務改編 司律取向 
    

本題可以分為三個部分。其一為甲、乙參與詐騙集團，對丁能否成立之

詐欺罪的問題。其二，戊對乙佯稱他人購買愛心筆，在乙明知處分財產將造

成財產損害下，能否成立詐欺罪的問題。其三，甲對己之「擄車勒贖2」行

為，是否滿足竊盜罪意圖要素，進而能夠成立竊盜罪之問題。 
在第一部分中，甲、乙的論罪分別會遇到一些困難。在甲的詐欺罪部

分，由於被害人丁曾經半信半疑，是否能該當「陷於錯誤」之要件，即非無

疑。有認為應自被害者學出發，並基於最後手段性排除被害人能自我保護之

情形成立本罪，本文將分析此見解是否妥適。至於乙提出贓款之行為，由於

係丁完成匯款（詐欺罪既遂）後始進行，學理上稱相續共同正犯或相續幫助

犯之問題。乙雖然有進一步擴大對被害人法益侵害的可能，卻在詐欺罪既遂

 
要，但國考以其為中心的可能性並不高，僅於註腳略為提點，供各位讀者參考。

就收集、交付人頭帳戶之甲、丙，應討論洗錢防制法第21條、第22條。提領現金

並創造金流斷點的乙，有討論第19條洗錢罪之必要；丙提供人頭帳戶則可能成立

其幫助犯。另外，第2條有關洗錢定義之修正，將導致舊法時期的大法庭裁定與

解釋論能否繼續沿用，成為問題。舊法時期之相關文獻，參薛智仁（2020），

〈2019年刑事法實務回顧：詐欺集團的洗錢罪責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

叢》，49卷特刊，頁1623-1665。若讀者想要進一步了解新修正洗錢防制法之刑

事法規定，可參考許恒達（2025），〈評2024年新修正之洗錢刑法〉，《月旦法

學雜誌》，363期，頁4-24。 
另外，涉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（三人以上共同犯之）及其他事由時，或

詐欺獲利達500萬元以上時，亦有特別條例之適用。就相關罪名解釋論之批評，

參許恒達（2025），〈析論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刑法規範〉，《台灣法律

人》，40期，頁27-43。 
2 就此用詞，參黃士軒（2022），〈「擄車勒贖」的「擄車」行為與竊盜罪之成否

－評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29號刑事判決、台灣雲林地方法院

103年度交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〉，《台灣法律人》，13期，頁119-132。 
雖然此案型與第347條之擄人勒贖罪相似進而得名，但並不會論及該罪喔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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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始加入，應討論是否成立詐欺罪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。另外，乙以他人帳

號、密碼進行提款，亦可討論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。此處，針對「不正方

法」應該如何解釋，學說、實務各有諸多不同見解。 
此部分的人物關係圖較為複雜，如下圖所示（相當建議讀者在解題時亦

畫出類似的圖形幫助思考）： 
  

乙提款

甲 丙

詐欺

丁
匯款

帳戶

收集




 

   
在第二部分中，則涉及詐欺罪個別要件中，「受有整體財產損害」之解

釋。乙購買愛心筆時，雖然在「甲曾購買愛心筆」之動機錯誤下處分1,000
元財產，卻對愛心筆之價值與1,000元之價值並未誤認，在結算原則下，難

謂乙受有整體財產損害。對此，是否應引入「目的欠缺理論」，或採取功能

的財產概念，甚至揚棄詐欺罪保護整體財產法益之概念，學說上有不同的討

論。讀者們應注意的是，縱算採取上開概念，仍應在具體要件中檢討是否該

當詐欺罪，非必然能夠肯認該當本罪。 
最後，在第三部分，則前後涉及甲將車竊取並開走，以及向己要求贖金

之行為，是否分別構成竊盜罪與恐嚇取財罪的問題。就恐嚇取財罪的部分較

無疑慮，僅是構成要件結果未發生下，成立未遂犯的問題。就前階段能否成

立竊盜罪，則涉及甲是否存在所有意圖中的消極意圖（持續排除己所有之意

思）。因為甲僅將B車當作換取贖金的工具，無論是否成功取贖，實際上都

可能還給被害人。對此，實務與通說見解有不同的結論，本文將為讀者分別

介紹。 
    
審題架構 

詐騙與人頭帳戶部分3 

 
3 遇到這種甲、乙在敘述中為諸多行為，又會遇到交錯的正、共犯的問題（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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甲以投資為由要求丁匯款到A帳戶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 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→陷於錯誤 
主觀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違法性、罪責 
甲以投資為由要求丁匯款到A帳戶可能成立加重詐欺罪 
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違法性、罪責 

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 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→相續共同正犯 
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 
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 

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→「不正方法」之解釋 
主觀構成要件該當性 
所有意圖之不法 

違法性、罪責 
甲取得A帳戶可能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之幫助犯 
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違法性、罪責 

戊對乙謊稱甲有購買愛心筆可能成立詐欺取財罪 
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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 

 
甲再討論乙再討論甲）時，既然難以單純以人別分類，完全不分類又顯得凌亂，

可考慮以事件分類。將討論的犯罪先行切割成數個部分，較為整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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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

「擄車勒贖」部分 
甲向己要求贖金可能成立恐嚇取財未遂罪 

前審查（△） 
構成要件該當性 
違法性、罪責 

甲開鎖且將B車開走可能成立竊盜罪 
構成要件該當性 

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 
主觀構成要件該當性（△）→所有意圖 
所有意圖之不法 

違法性、罪責 

  
展身手 

    
詐騙與人頭帳戶部分。 

甲以投資為由要求丁匯款到A帳戶可能成立刑法（下同）第339條第1項

詐欺取財罪。 
  
     

 在檢討詐欺罪時，由於其在通說見解下屬保護整體財產法益

之犯罪，故檢討客觀構成要件時，應分別討論：施用詐

術、造成相對人錯誤、相對人處分財產、產生整體財

產損害等要件，並無欠缺因果關係、客觀歸責之情形。 
這四個要件各自存在不同的爭點，此亦為詐欺罪在學習與解

題上，較為棘手之處。在本題中，筆者將為讀者介紹要件

與當中存在的兩個爭點。於檢討時，務必時刻謹記詐欺罪

之構成要件，並注意「此刻正在哪個具有爭議的要件」，較

不容易迷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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客觀上，甲以將給付高額利息為由，向丁取得款項，實則無給付利

息之意思，傳遞反於真實之訊息，足認施用明示詐術。問題係，丁

是否因此而陷於錯誤，有正反見解如下： 

學說（否定說）：基於被害者學之角度，若被害人已經懷疑「投

資方案」，卻未為適度的查證，本於刑法最後手段性與自我負責

原則之觀點，即不值得受到保護。因此，本案中應否認丁陷於錯

誤。 

實務4（肯定說）：被害人縱有未確實查證而未能自我保護，也不

能因為被害人容易輕信別人就將之排除在刑法保護範圍之外，否

則將導致公眾生活、社會交易引起猜忌與不信任，況且，從歷史

發展觀之，將刑罰權賦予國家獨占，正是人民從自我保護任務解

除之明白宣示。      

本文認為，應採肯定說，丁仍陷於錯誤。 

最後手段性之內涵為刑法應在有民法、行政法等手段時退讓，無涉

刑法內部解釋之寬嚴5。又丁縱對事實有真偽不定的猶豫，在做出決

定之瞬間應係相信甲之言論為真，故非謂不值得刑法保護，應肯定

其陷於錯誤。丁基於此錯誤，對A帳戶為財產處分，並無法藉此獲

利，從整體結算原則觀之，已有具體財產危險之損失，受有整體財

產損害。 

主觀上，甲具有詐欺之直接故意，亦有為詐騙集團獲利之意圖，此

 
4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9號刑事判決（具參）。 
5 薛智仁（2021），〈被害者學作為詐欺罪之解釋準則？－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

字第3699號刑事判決〉，《台灣法律人》，4期，頁184-186。另外，本文也有

從被害者學非刑法一般性立法基礎、被害者學以社會契約論作為理論基礎，

仍可得出相反的結論與無論是範圍或標準，均有適用的困難等，進行批評。但

這些感覺很難涵攝進去，可以參考擬答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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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得的利益與損害間亦具同質性。此外，甲並不具獲取此等利益之

合法權源，獲利具有不法性。 

甲無阻卻違法、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甲以投資為由要求丁匯款到A帳戶可能成立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加重

詐欺罪。 

承前述，甲已成立普通詐欺罪。其又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，傳播詐

術於公眾，亦具備此等直接故意，該當加重構成要件。甲無阻卻違

法、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6。 

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第339條第1項、第28條詐欺取財罪之共

同正犯。 
    
    

 本題中，乙在甲著手於詐欺罪後才加入，與一般的共同正

犯、幫助犯不同，屬於「相續共同正犯／幫助犯」之類型。

此種類型的參與犯罪會遇到的問題是，加入者的「最後參與

時點」與「責任範圍」分別為何？ 
亦即，如果輕易肯認加入者可以論以共同正犯，並為加入前

其他人實施之構成要件所負責，似乎過度嚴苛，而有限制之

必要。 
讀者在答題上，可從較形式的「犯罪是否既遂為標準」，或

從本文示範的「回歸犯罪不法結構之解釋」，在本題會得出

類似的結論。 

 
6 如前所述，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，當加重事由的第2款（三人以上共

同犯之）與其他款（如本題的第3款）同時成立時，應適用該條例第44條第1項，

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 
由於本題沒有提及甲如何與詐騙集團其他人分工，故未檢討特別條例。但題目若

有符合相關要件時，讀者不妨簡單討論，讓改題老師覺得「你有注意到新興立

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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客觀上，乙在上級指示下，似與詐騙集團形成共同行為決意，並為

提款之行為分擔，足以肯認共同正犯之水平歸責擴張。惟乙接獲指

示並提款，係在甲行為著手，甚至既遂後為之，涉及「相續共同正

犯7」之爭議。 

有認為，雖然甲之詐欺行為已既遂，但在「實質犯罪終了」前，

亦即法益侵害尚未終局結束時，法益侵害將繼續擴大，加入者仍

可能構成共同正犯。 

亦有認為，實質犯罪終了之概念抵觸第28條之共同實行「犯

罪」，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。過於寬泛認定共同正犯，亦

有違立法者設立後續犯罪之意圖8。因此，原則9上應該在其他正犯

既遂前始得加入，否定既遂後相續共同正犯之成立。 

本文以為10，甲之犯行既遂後，乙則無法成立相續共同正犯。 

相續共同正犯並非有別於一般共同正犯的歸責標準，而是一種犯罪

參與的事實態樣。是否該當共同正犯，應該回歸刑法分則對個別犯

 
7 以下學說介紹參薛智仁（2016），〈相續共同正犯概念之商榷〉，《月旦刑事法

評論》，1期，頁100-122。 
8 這邊的用字可能有一點抽象，筆者稍微展開一下這兩個理由。第一個理由是，如

果單獨抽離加入者的話，會發現其行為無法該當系爭犯罪的任何一個構成要件，

就對構成要件不存在貢獻，難謂共同實行「犯罪」。第二個理由是，有時立法者

會設立諸如贓物罪、湮滅證據罪、洗錢罪等後續犯罪，若寬泛認定相續共同正犯

之成立，便會讓原先應該由這些犯罪處理的案例，轉而成立前犯罪的共同正犯。 
9 本說的例外是，於繼續犯、接續犯認為「形式犯罪終了」前可加入，即既遂後行

為反覆實現構成要件直到結束前。舉例而言，X私行拘禁Z一段時間後，X離開原

地並由Y加入繼續進行私行拘禁行為。 
應予注意的是，本說依然會認為要「實現構成要件」，如果只是單純擴大法益侵

害卻未實現要件，即不符其要求。 
10 本文見解參薛智仁，前揭註7，頁108-117、121-12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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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不法結構之解釋。因此，於詐欺罪的解釋上，由於其處罰基礎在

於被害人整體財產損害之發生，故於丁將金錢匯入帳戶後，構成要

件即已完全實現，乙無實現構成要件的可能性，即對本罪無行為分

擔可言，不該當本罪之共同正犯。 

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第339條第1項、第30條第1項詐欺取財

罪之幫助犯。 

於幫助犯之討論上，雖學理上亦有「相續幫助犯」之爭議，惟本文同

樣認為，在正犯已完全實現構成要件下，乙之行為則無法對其產生助

益11，而非有效的幫助行為。 

 乙將10萬元提出A帳戶可能成立第339條之2第1項自動付款設備詐欺

罪。 
    
    

 讀者在遇到第339條之1至第339條之3「不正方法」之解釋

時，經常會陷入「不知有哪些學說，又不知道要採哪一說」

的困惑。這是因為，部分學者認為在不同犯罪間應採取不同

的判斷標準，以緊扣個別的交易結構；卻又有學者認為，應

該採取一貫的判斷標準。 
本題涉及的第339條之2屬於討論的重心，讀者於學習上亦可

以本罪為中心，再向外開展至其餘犯罪。除了本文介紹的實

務見解與兩種學說之外，尚有較少被採取的「處分權人主觀

意思說」與「取得來源說」。讀者若對此部分有興趣，亦可

參考引註中許老師與蔡老師的文章。 
    

客觀上，乙由自動付款設備（ATM）取得他人之物無疑，應討論乙

是否使用不正方法。 

 
11 參薛智仁，前揭註1，頁1657-16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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